附件
深光产监协[   ]第  号
深圳市光明新区产业发展监管协议（样本）
宗地编号/用地方案号：                
项目名称：                            
准入行业类别：                        
土地出让（租赁）合同编号：               
深圳市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 制
深圳市光明新区产业发展监管协议
深光产监协〔〕第号
一、本协议双方当事人
甲方： 深圳市光明新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乙方（土地竞得者）：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根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为切实履行《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深土交告〔    〕  号）相应宗地的产业准入条件等要求，比照现行的深圳市有关产业用地控制标准、有关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等文件的指导原则，经甲乙双方同意，订立此协议。
二、宗地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用地方案号：                         
土地位置：                                   
土地用途：                                   
总用地面积（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项目名称：                                    
准入行业类别：                                 
其他产业准入条件：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根据深圳市光明新区产业政策和发展要求，为产业用地项目提供指导性服务。
（二）甲方及甲方委托的专业机构可按时间节点核验乙方项目各项指标落实情况。经核验乙方未能达到本协议所约定要求的，甲方可按照本协议违约责任的约定进行责任追究。
（三）甲方其他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四、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此宗产业用地只能用于                 项目的建设。
（二）项目投产时间为                            
（三）项目经济指标要求：                        
1、项目投资强度指标要求：                        
2、项目产出效率指标要求：                        
3、项目节能环保指标要求：                        
    （四）项目主体要求
1、乙方如工商注册地址及税务登记地址不在光明新区，应在该宗地的项目竣工验收前办理完成变更工商注册地址及税务登记地址到光明新区的手续。
 2、乙方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改变，应当事先报新区管委会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五）乙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应定期向甲方书面报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直至项目投产。
（六）对于甲方或甲方委托的专业机构核验乙方建设项目的各项指标落实情况，乙方应主动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
（七）乙方应在该宗地的项目建成投产当年、投产后每隔5年、供应（出让或租赁）年期届满前1年，主动向甲方提交履约情况报告，并申请核查。
（八）乙方将该宗地用作前期项目的二期或三期用途的，如果该宗地与前期用地相连，且与前期产业类别相同的，可采用该宗地投产项目与前期土地已投产项目合并计算投资强度、产出效率、节能环保等指标的方式。
（九）乙方其他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五、法律责任
（一）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乙方权利义务”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依法依规采取停止对乙方有关优惠政策等措施。
（二）经甲方核查，乙方履约考核未通过的，甲方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未按要求改正的，甲方有权建议相关部门将乙方、关联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列入失信“黑名单”，并及时报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我市信用中心向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披露。各部门将依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对被列入“黑名单”的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三）针对乙方的不同违约行为，甲方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未按要求改正的，甲方有权责成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直至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四）其他法律责任：                                   
六、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本协议书引起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七、合同效力
本协议书一式八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二份，剩余六份作为土地供应合同附件。
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不得与土地供应合同内容相冲突，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相关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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